
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介绍

二、数据库字段及代码标准

数据库填报规则

1.毕业去向代码:

（1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10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1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2其
他录用形式就业”：
●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、单位名称、单位所在地代码、单位行业代码、单位性

质代码、单位职位类别代码”要填写实际的工作单位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、单位行业代码、单位性质代码、工作职位类别代码”要

使用标准代码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后四位不能为“0”。

--- 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”相当于单位的身份证号，保证就业单位的实名制。
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”可以通过百度搜索“组织机构代码”查询，或通过全

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官网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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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当毕业去向是以下几种情况时，毕业去向代码填“签就业协议
形式就业”：
a．与就业单位签订就业协议；
b．具有人事调配权限或有人事调配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接收
毕业生户档的接收函；
c．参加各级机关、事业单位招考，并有录用接收函或其他接收材
料；
d．定向、委托培养毕业生；
e．部队招收士官。“单位性质代码”填写“40 部队”，“组织
机构代码”可以为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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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27 科研助理 50 国家基层项目 51 

地方基层项目”时：
●“单位名称、单位所在地代码”不能为空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要使用下发的标准代码，且后四位

不能为“0”;

●“单位名称”中要填写具体基层项目“特岗教师、村官、
三支一扶、西部计划、选调生”等或科研助理所在的单位;
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中填写毕业生服务的地区。
●“单位性质代码”与毕业去向代码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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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76自由职业”时:

●“单位名称、单位所在地代码”不能为空;
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要使用下发的标准代码，且后四位
不能为“0”;

●“单位名称”中要填写所从事的自由职业内容;
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中填写工作所在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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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75自主创业”时；
●“单位名称、单位所在地代码、单位行业代码、单位性

质代码”不能为空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、单位行业代码”要使用下发的标准

代码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后四位不能为“0”；
●“单位名称”中要填写具体创业项目；
●“单位所在地代码”中填写创业所在地区；
●“单位行业代码”中填写创业从事的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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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46 应征义务兵 70 待就业 71 不就
业拟升学 72 其他暂不就业”时：
●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、单位名称、单位所在地代码、单

位行业代码、单位职位类别代码”不用填写。
●“单位性质代码”填写“46”

●“单位名称”填写“应征义务兵”、“求职中、签约中
等”、“不就业拟升学”、“其它暂不就业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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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当毕业去向代码是“80 升学 85 出国、出境”时：
●“单位名称”不能为空。
●“单位名称”中要填写升学的学校或出国、出境的国家。
●“单位性质代码”与毕业去向代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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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报到证签发类别
（1）去就业地报到：落实就业单位，工作地与户档存放地一致。有以下几种情
况：

a．落实就业单位且户档迁往单位；
b．落实单位且户档迁往单位所在地人才中心；
c．在生源地落实单位且户档迁往生源地。

（2）回生源地报到：将户档迁回生源地。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a．在非生源地落实就业单位，且就业单位不接收毕业生户档，需将户档迁回生

源地；
b．未落实就业单位需将户档迁回生源地。

（3）去代理/托管地报到：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/托管机构。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a．未落实就业单位，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/托管机构；
b．落实就业单位，将户档迁往非就业地且非生源地的户档代理/托管机构；
c．在本省区市就业部门代理或托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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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、报到证签往单位所在地代码

当“报到证签发类别代码”的值是“1去就业地报到 2回生
源地报到 3去代理/托管地报到”时：
●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、报到证签往单位所在地代码；
●“报到证签往单位所在地代码”要使用下发的标准代码，

且后四位不能为“0”；



四、未就业信息报送

各高校要按照《关于做好2016年辽宁省普
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》
（辽毕办[2016]2号）要求，实时更新国家
动态监测系统实名制数据库，并通过“辽宁
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”实时更新
本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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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厅已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报送工
作纳入到对各校的工作实际考核中，各高校
要高度重视实名制数据库的报送工作，建立
完善的工作机制，加强数据报送管理，落实
责任到人，加大报送信息的核查力度，确保
报送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。教育厅已设立
监督举报电话（024—26901926），如发现
就业率作假等问题，将予以通报，并追查责
任到人。



四、未就业信息报送

未就业毕业生分类
未就业毕业生分为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
生和暂不就业毕业生。

 1．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包括以下几
类：

①求职中：正在择业，尚未落实工作单位。

②签约中：已确定就业意向，准备正式签订
协议或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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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就业毕业生分类
③拟参加公招/资格考试：准备参加公务员、
事业单位等公开招录考试，或准备参加职
业资格考试等。

④拟创业：准备创业，尚未在工商行政管
理部门注册登记，拟创立的实体尚未开始
实际运营。

⑤拟应征入伍：准备应征入伍，尚未被批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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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就业毕业生分类
 2．暂不就业毕业生包括：

①暂不就业：暂时不想就业等无就业意愿的
毕业生。

②拟升学：暂不打算就业，准备升学考试。

③拟出国出境：准备出国出境学习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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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未就业毕业生统计

1．各高校要加强未就业毕业生数据统计，辅
导员（班主任）要及时掌握每一位毕业生的就
业状况和意愿，收集上报未就业毕业生手机、
电子邮件、QQ号码和未就业原因；院系要认
真核实汇总数据；学校要实时更新“全国高校
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 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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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未就业毕业生统计

2．未就业原因按照“拟创业、拟应征入伍、
拟参加公招/资格考试、签约中、求职中、拟
升学、拟出国出境、暂不就业”八类填入单位
名称字段中。其中，“拟创业、拟应征入伍、
拟参加公招/资格考试、签约中、求职中”五
类情况在毕业去向字段中填写“待就业
（70）”，“拟升学”在毕业去向字段中填
写“不就业拟升学（71）”，“拟出国出境、
暂不就业”在毕业去向字段中填写“其他暂不
就业（72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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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未就业毕业生统计

 3．计算方法：待就业率=有就业意愿尚未就
业毕业生人数∕毕业生总数，暂不就业率=暂不
就业毕业生人数∕毕业生总数。

 4．各高校要如实填报未就业毕业生数据，要
将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、暂不就业等内
容纳入就业质量报告，客观地反映高校毕业生
就业状况。



谢谢大家！


